
关于对江苏钜芯集成电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 

公司一部年报问询函【2023】第 435号 

 

江苏钜芯集成电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钜芯集成）董事会： 

我部在挂牌公司 2022年年报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经营业绩 

根据 2020至 2022年年报，你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3,455.58万

元、10,602.48 万元、3,439.70 万元，呈持续下降趋势。其中，同期

集成电路收入分别为 8,855.26 万元、9,442.97 万元、3,187.58 万元；

医疗器械收入分别为 4,331.61万元、9.93万元、1.59万元；定制方案

设计服务收入分别为 267.85万元、1,072.33万元、0万元；传感器收

入分别为 0万元、0万元、164.50万元。 

根据 2021 年报问询函反馈，你公司医疗器械业务主要为额温枪

及其配件，其主要采用 OEM生产模式。 

请你公司： 

（1）结合目前的在手订单情况、公司业务拓展方式、与主要客

户的合作模式、与其业务的粘合度、市场竞争程度、公司未来业务

的开展情况，分析说明公司集成电路业务大幅下降的原因及未来业

务的可持续性； 

（2）说明定制方案设计服务、传感器业务与你公司主营业务的

相关性，并结合上述业务领域你公司的资源优势与发展规划、目前

在手订单或意向订单情况，说明该类业务是偶发性还是持续性。 



 

2、关于存货 

根据 2022年年报，你公司当期存货期末余额为 5,441.10万元，

同比增长 31.66%，主要系公司为维持和抢占稳定的晶圆产能，提前

备货原料所致。其中，库存商品期末余额为 2,436.94 万元，同比增

长8.35%；委托加工物资期末余额为1,605.70万元，同比增长73.31%。

另外，公司固定资产期末余额为 151.85万元，同比下降 59.49%。 

2022年，公司营业收入为 3,439.70万元，同比下降 67.56%，营

业成本为2,225.46万元，小于库存商品期末余额211.48万元。另外，

2022年除周转材料计提了 15.04万元跌价准备外，其他存货项目均未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请你公司： 

（1）说明公司现有机器设备是否能满足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生

产模式、固定资产占比较少是否符合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关特征，并

结合上述说明、生产周期、供货周期、期末在手订单情况、存货管

理模式等，说明委托加工物资期末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未来公司是否存在将外协环节纳入自产的计划，是否对公司独立性

和业务完整性构成影响； 

（2）量化分析委托加工物资与外协加工费金额的匹配性； 

（3）结合在手订单、市场供求等情况，说明在本期营业收入大

幅下降的情况下，公司大量储备原料的原因及合理性，并列示期末

库存商品、原材料的库龄，说明是否存在库龄较长、滞销等情形。 



 

3、关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根据 2022 年年报，你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期初余额均

为 6,775.44 万元，公司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根据 2021 年报问询函反馈，上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为对上海芯

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9.68%）股权投资，2021 年末公允价值

的确定依据系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70,000,00 万元。被评估单位股东权益账面值

4,527.62万元。 

请你公司： 

（1）说明公司与相关方签订的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不限

于约定的权利义务、初始投资成本、持股比例、收益分配原则、公

司管理等，并说明公司投资的商业背景，被投资单位与公司的主要

股东、董监高等与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列示 2021 年评估报告中收益法评估涉及的盈利预测数据，

与 2021年、2022年实际经营情况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上海芯

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公司主营业务、核心技术、

拥有技术的领先优势、所处行业地位、未来发展趋势等，分析说明

未来盈利预测数据的可靠性； 

（3）说明 2022 年末公允价值确定依据，并说明本期末与上期

末保持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4、关于其他应收款 

根据 2022 年年报，你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 1,711.76 万元，

同比增长 336.38%，主要系公司业务需要，增加了备用金；市场拓

展需要，垫付款所致。其中，往来款期末余额为 1,219.43 万元，同

比增长 100%。 

请你公司列示本期往来款具体情况，包括不限于对方的名称、

设立时间、主营业务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欠款金额及原因，款项

性质，并说明借款的商业合理性及未来收回方式，是否存在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或违规对外借款的情形。 

 

5、关于管理费用 

根据 2022年年报，你公司当期管理费用为 1,334.46万元，同比

增长 89.42%，主要系公司为发行上市承担了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

所及律师事务所等服务机构费用，以及财务软件升级等间接费用；

2022 年公司智能家居业务国标费用。其中，租赁及物业费为 113.94

万元，同比增长 356.79%。 

请你公司： 

（1）分别列示租赁费及物业费的金额，并结合本期与上期租赁

资产的情况，包括名称、地点、用途、期限、金额、受益部门、物

业管理单位、面积、物业费标准、归集成本费用科目等，说明本期

管理费用租赁费、物业费大幅增加的原因； 



（2）说明“智能家居业务国标费用”的具体内容、金额、支付

对象、产生的原因，是否为本期新增费用。 

 

6、关于研发费用 

根据 2022年年报，你公司研发费用为 1,526.92万元，同比增长

36.81%。其中，材料费为 337.86万元，同比增长 1,219.02%；技术服

务费为 248.49万元，同比增长 415.33%。 

请你公司： 

（1）列示研发费用中技术服务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技

术提供方的具体名称、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对方研发能力

情况、具体合作情况和合作年限、具体研发进展、最终形成的具体

研发成果及应用情况等； 

（2）结合公司的研发流程、核算方法，说明研发支出中直接材

料的最终去向，如研发领料后形成产成品、废料报废或销售、样品

等，说明不同情况的会计处理方式，说明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第 15号》的规定。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9 月 26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

报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监管员和主办券商； 

如披露内容存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特此函告。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2023年 9月 12日 


